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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議員、張議員：  

 

人力事務委員會及  
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
在小販政策下創造就業機會  

 

 謝 謝 你 們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八 日 致 政 務 司 司 長 的 來 信 。 我 獲 授 權 代

覆。  

 

 街 頭 擺 賣 (包 括 露 天 市 集 )可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， 並 讓 市 民 購 買 到 較 廉

價 的 物 品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亦 注 意 到 這 類 活 動 或 會 對 附 近 居 民 和 行 人 構 成

滋 擾 。 事 實 上 ， 當 局 一 直 收 到 不 少 市 民 對 持 牌 及 無 牌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的

投 訴 。 當 局 現 行 的 小 販 政 策 ， 是 力 求 在 容 許 合 法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， 以 及

保 持 環 境 衞 生 並 保 障 市 民 免 受 滋 擾 這 兩 方 面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在 二 零 一

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交 兩 個 事 務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的 討 論 文 件 中 ， 食 物

及衞生局已解釋上述立場。  

 

 按 這 項 政 策 ， 在 不 影 響 食 物 安 全 、 環 境生 和 公 眾 通 道 暢 通 ， 並

得 到 相 關 區 議 會 同 意 的 前 提 下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為 一 些 已 有 一 段 時 間 未 獲

發 牌 的 特 定 小 販 行 業 重 新 簽 發 牌 照 。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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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 會 議 上 ， 我 們 概 述 了 在 這 項 政 策 下 所 採 取 的 各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向 2 1 7

個 固 定 攤 位 簽 發 新 牌 照 ， 以 及 簽 發 5 5 個 新 的 流 動 小 販 (冰 凍 甜 點 )牌

照。  

 

 對 於 在 各 區 的 適 當 地 點 設 置 露 天 市 集 的 構 思 ， 當 局 一 直 持 開 放 態

度 。 由 於 不 少 市 民 關 注 到 街 頭 擺 賣 或 會 引 起 的 環 境 衞 生 及 其 他 滋 擾 問

題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關 露 天 市 集 的 建 議 宜 由 區 內 人 士 提 出 ， 並 取 得 區 內 居

住 或 工 作 的 市 民 普 遍 支 持 及 當 區 區 議 會 的 同 意 。 區 議 會 及 社 區 領 袖 和

組 織 對 區 內 的 需 要 和 居 民 的 想 法 最 為 了 解 。 如 設 置 露 天 市 集 的 倡 議 者

能 物 色 得 合 適 地 點 ， 並 獲 該 區 支 持 和 符 合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的

要 求 ， 相 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(包 括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及 民

政事務總署 )樂意提供協助。  

 

 

政務司司長政務助理陸嘉健  

 

副本送： 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

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 

 

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 


